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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穢的衣服

耶穌很懂得講故事，祂常用比喻來表達祂的意思。比喻是蘊含簡

單道理的故事。在以下情況中，祂以這故事針對自以為在神眼中行為

正直的人。

耶穌向那些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

喻，說：“有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

一個是稅吏。” (路加福音 18章 9-10節

在當時猶太人的文化中，法利賽人被視為一群過分拘守摩西律法

的人。對比之下，稅吏被視為小人。這兩個道德標準各走極端的人在

同一個地方禱告。

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站�，自言自語地禱告說：“神

啊，我感謝你，我不象別人勒索、不義、

姦淫，也不象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

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路加福音 18章 11–12節

法利賽人陳述了自己所行的好事，並自我讚揚一番，他也許還有

更多可數算的項目，但這並不重要。他禱告的方式已表達了他內心的

態度。他依仗自己正直的生活、自己的好行為，使自己在神面前稱

義。

稅吏
那稅吏遠遠地站�，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胸說：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路加福音》18章 13節

稅吏知道自己有罪，亦為此而難過，他極渴望可以得到神的幫

助。他乞求神的憐憫，求祂給與逃避懲罰的途徑。

*他禁食相信是

為了有更多時間

禱告。他也把收

入十分之一奉獻

作慈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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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繼續說下去：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

為義 *了。因為凡自高 **的，必降為

卑；自卑 ***的，必升為高。
《路加福音》18章 14節

悔改
神看重悔改的心，就是知罪的心。耶穌指出這人被算為義，回家

去了。留意耶穌把悔改和謙卑連在一起。《聖經》清楚說明撒但的墮落

是由於驕傲，人也是因驕傲不肯承認自己是罪人，不肯信靠神。法利

賽人相信如果在遵守律法和行為方面做得好，神便會喜悅。他的驕傲

使他看不見自己的需要。耶穌說：

以賽亞指�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

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

將人的吩咐當做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

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

《馬可福音》7章 6–8節

眼瞎
耶穌說法利賽人看不見現實的景況。他們在外表上有義的表現，

但內心卻是有罪的。他們以人為的規條破壞了十誡的原意。

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你們還作許多這樣

的事。 《馬可福音》7章 13節

法利賽人相信他們虔誠的外表和善行，以及他們的猶太人血統，

可以使他們與神和好。但耶穌說這一切都不能使人蒙神悅納，因為

惡⋯⋯

⋯⋯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

《馬可福音》7章 23節

《聖經》在這一點上表達得很清楚：好行為不能使人在神面前有任

何的地位。事實上，它說：

*“算為義”乃指被宣告

為義。

**“自高”乃指自我的

稱讚與高抬。

***“自卑”乃指在行為

與態度上表現謙卑，

不自大，不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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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            《以賽亞書》64章6節

奴僕
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公義的化身，但《聖經》卻不以為然。《聖經》指

出所有人都⋯⋯

⋯⋯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 《羅馬書》6章 16節

人的苦惱往往是因為愈努力行善便愈失敗。當他們生活某一方面

看似控制得宜的時候，另一方面卻又開始出現問題。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僕。 " 《約翰福音》8章 34節

無論在哪一方面，罪的本性都與人的努力追求在抗衡。此外，《聖

經》說撒但使人成為它的奴僕，這不是說他沉溺在邪教中；而是魔鬼

用試探和驕傲操縱人，去達成它的目的。事實上，撒但不遺余力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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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信他自己是良善的。《聖經》說那些人⋯⋯

⋯⋯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它的網

羅。 《提摩太後書》2章 26節

縱然人是罪與撒但的奴僕，人的生活變得邪惡也不是應該的，神

仍然要人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由此又帶來了一個窘境：作為奴僕，

怎能做到神所要求的正直生活呢？

我生而為基督徒⋯⋯

“基督徒”這名詞含有“基督的”(“彌賽亞的”)或“屬於基督一家

的”的意思。《聖經》的原意已被扭曲混亂到難以置信的地步。但是

根據這名詞的原意，若說有人“生而為基督徒”，那是不正確的。

生在一個“基督徒家庭”不會使人成為基督徒，正如生在醫院不會

使你成為醫生。肉身的出生與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或我們將來

的歸宿毫不相干。

(二)道路

耶穌常用日常的經歷來闡明屬靈的真理。對某些人而言，這些例

子缺乏深度──原因是我們對第一世紀的中東文化不熟悉。幸而有不

少研究給我們提供資料，這有助我們的理解，而且在某些方面，今日

的生活與昔日的沒有很大的分別。以下的故事便是一個例子。

在比喻的起首，耶穌先提醒聽眾羊圈是怎樣的。圍牆是用石頭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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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牆頂種上荊棘，用來防止野獸或盜賊爬過圍牆。羊圈只有一個

門。牧羊人日間帶羊出外吃草，他走在前頭呼叫羊，羊則跟隨他的聲

音。

門
到了晚上，羊群回到羊圈，牧羊人睡在入口處。若不驚動牧羊

人，沒有人可以進去，也沒有羊可以離開。牧羊人的身體成了羊圈的

門。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

是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

聽他們。” 《約翰福音》10章 7–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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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現今一樣，耶穌時代也有不少自稱是神或先知的人。耶穌說

這些人如同豺狼或盜賊一般要危害羊群。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

吃。  《約翰福音》10章 9節

耶穌說只有祂是門。人只有通過祂才可以從罪的後果中──就是

死亡，被拯救出來。人只有藉�祂才可以有永生。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10章 10節

盜賊不會關心羊群的需要，他們只會想到自己的好處。在屬靈的

意義上，盜賊編造了一套得永生的方法──一個看來很好的方法，但

最終卻是引到屬靈的死亡去。

另一方面，耶穌來是要賜下豐盛的生命──充滿喜樂的生命──

給那信靠祂的人。

唯一的道路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翰福音》14章 6節

     耶穌說：祂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

     祂說的話是唯一的真理。

     唯有在祂裡面才可以找到永遠的生命。

耶穌強調沒有人可以通過其他任何途徑到神面前。正如牧羊人是

羊圈唯一的門，耶穌是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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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撒路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

大尼，就是馬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

莊。

她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

啊，你所愛的人病了。”

《約翰福音》11章 1， 3節

拉撒路、馬利亞和馬大是耶穌的好友，住在距

離耶路撒冷僅僅兩哩路的地方。這事件發生時，

耶穌正在約但河的另一邊，離開伯大尼有一天的

路程。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

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約翰福音》11章 4節

耶穌說拉撒路的病是有其特別的目的。

再過兩天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聽見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約翰福音》11章 5–6節

這實在令人費解。在今天有“911”急救隊的時代，人人都知道病危

是不可耽延的。但耶穌卻要於所在之處再多留兩天！祂到底在想什麼

呢？

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

裡去嗎？”

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

了，我去叫醒他！”

門徒說：“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約翰福音》11章 7–8節， 11–12節

耶路撒冷

約
但
河

死海

伯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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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結論是如果拉撒路在睡覺，他應該已經渡過危險時期，並

且在康復中。

耶穌這話是指�他死說的，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

耶穌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了。

我沒有在那裡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

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裡去吧！”

《約翰福音》11章 13–15節

耶穌再說這病所帶來的死亡是有目的的，可以幫助門徒相信。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我們也

去和他同死吧。” 《約翰福音》11章 16節

多馬是十二門徒之一。他聽說過有人要殺害耶穌的陰謀，他認為

門徒若回到耶路撒冷一帶，猶太宗教領袖很可能要殲滅他們。多馬一

向以悲觀見稱，“多疑的多馬”是他的稱號。但在這情況下，你不能不

同意他的掛慮是合理的。

死了四天
耶穌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裡已經四天了。伯大尼

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六里路。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

和馬利亞，要為她們的兄弟安慰她們。馬大聽見耶穌來

了，就出去迎接祂；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裡。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

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什麼，神也必

賜給你。” 《約翰福音》11章 17–22節

復活
我們不知道馬大以為耶穌會向神求什麼，但是她對耶穌的信心是

很明顯的，我們也知道神欣賞信靠祂的人。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約翰福音》11章 23–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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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大對耶穌所說的並不奇怪。她知道《聖經》說所有人都要復活，

但這是在世界末日才會發生，屆時各人亦會受到審判。在這之前，每

人只會死一次。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

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

信這話嗎？” 《約翰福音》11章 25–26節

你信這話嗎？
這是很有力的幾個字。耶穌告訴馬大，拉撒路不用等到審判的一

天便能從死裡復活。 耶穌是賜生命的一位，因此，有能力隨時使拉

撒路重得生命。她相信嗎？

馬大說：“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約翰福音》11章 27節

馬大不單相信耶穌；她更確認祂就是基督──彌賽亞，神自己。

“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耶穌哭了。 《約翰福音》11章 34–35節

對於耶穌哭的原因有不同的猜測。有人說祂哭是因為看見罪的可

怕結果，使好朋友喪失生命；也有人推測耶穌為拉撒路回到世上而難

過──由天堂的喜樂完美回到充滿罪惡憂傷的世界來。《聖經》沒有告

訴我們原因是什麼，但卻讓我們看見耶穌的悲傷；縱然祂自己是無罪

的，卻經歷了人的感情。

猶太人就說：“你看祂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其中有人說：“祂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

不死嗎？”

耶穌又心裡悲歎，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

石頭擋�。 《約翰福音》11章 36–3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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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當時埋葬的規矩，

是把屍身安放在一

個墓穴里，這墓

穴也成為世世代

代安葬之處。

一般會用一個

天然的山洞，

但有時也會從

岩石中鑿出墳

墓。這些墳墓很

大，你可以站在

“哭房” 中，房裡面

有經過雕鑿，用來放

置屍身 的架，墳墓入口

處有一塊被鑿成車輪形，有數

噸重的大石 封閉�，這個置於溝

坑上的門可以前後推動 。當關上時，這門便停在一個小穴上，防止

它滾開。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祂

說：“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

了。”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

耀嗎？”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

你，因為你已經聽我；

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的眾

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

《約翰福音》11章 39-42節

耶穌大聲禱告，是為了讓聽見的人知道且相信是神所行的神蹟。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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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布，臉上包�手巾。耶穌對

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約翰福音》11章 43–44節

拉撒路
耶穌呼叫說，“拉撒路⋯⋯”是一件好事。若祂只是說“出來！”可

能整個墳場的墓穴都會空了。拉撒路活了！他的朋友要替他把長長的

裹屍布解開，他才可以行走。

耶穌確是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蹟。別忘記耶穌早就知道祂要使拉撒

路復活的，甚至在祂到伯大尼之前已經知道。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作的事，就多有

信祂的。但其中也有去見法利賽人的，將耶穌所作的事

告訴他們。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公會 *，說：“這人行好些神

蹟，我們怎麼辦呢？若這樣由�他，人人都要信他，羅

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和我們的百姓。”

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

《約翰福音》11章 45–48節， 53節

當時有些人相信，也有些人在商議計謀。連復活也不能使那些法

利賽人和祭司長相信，他們要放下的實在太多了──權力和驕傲全要

放棄。毫無疑問，真像那“明亮之星”！

*公會是猶太

人的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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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

輪迴乃是相信人死後，靈魂會以人或動物的形像再次回到世

上。輪回這觀念不單在《聖經》裡沒有提及，而且《聖經》中還有與

之相反的教導：每個人一生只有一次可活。

“按�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希伯來書》》9章 27節

“雲彩消散而過；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他不再

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認識他。”

《約伯記》7章 9–10節

(四)地獄

三年來，耶穌教導所有願意聆聽的人。在這短短

的時日裡，卻發生了這許多奧妙的事情。祂的教導安

慰、激動人心；由比喻*到真人真事，在在切合聽眾的

需要。這裡，耶穌說了以下的故事。

有一個財主，穿�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

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

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

狗來舔他的瘡。 《路加福音》16章 19–21節

乞丐死了
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

《路加福音》16章 22節上

經文中的“亞伯拉罕懷裡”是指天堂而言，這詞有時是指樂園。故

事中那討飯的與前文提及的拉撒路並非同一人。這拉撒路可以到樂園

並非因為他窮苦，而是因為他對神有信心，憑�神的方法到神的面

前。

*一個含有簡

單教訓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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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死了
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

地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就喊�說：

“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吧！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

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燄裡，極其痛

苦。” (路加福音 16章 22節下 –24節

有關地獄的描述與火湖的大致相同。《聖經》說進入地獄的人

是在永遠的刑罰中。

那財主到了地獄，並非因他富有，乃是因為他在世上時忽視神，

只為自己而活。他顯然是在極度痛苦的地方，懇求亞伯拉罕幫助他。

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

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這

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要從這邊過

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

的。” 《路加福音》16章 25–26節

已成定局
人死後，再沒有第二次的機會──永沒有從地獄逃到天堂的機

會。那些死了而沒有與神和好的人會與祂永遠分開。《聖經》沒有任何

地方提及人可以逃避這個受苦的地方。縱然那財主呼求憐憫，盼望可

以從他的痛苦中得到解脫，但是沒有成功。憐憫只能在今生中得到。

財主繼續說下去：

我祖啊！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

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

到這痛苦的地方。 《路加福音》16章 27–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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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人在極度痛苦之中，他並沒有忘記在

地上的生活。這人知道他的五個兄弟還沒有與神

和好，他希望可以警告他們。

在地獄是沒有與朋友同樂這回事。身在地獄中的人，也不願他的

大仇敵下到那裡。

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

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個從死裡復

活的，到他們那裡去的，他們必要悔改。”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

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路加福音 16節 29–31節

亞伯拉罕分享他個人的經驗，他知道即或神向人戲劇性地顯現，

很多人也會拒絕相信祂。

我們在前文提及耶穌使另一個拉撒路從死裡復活。耶穌縱然彰顯

出那麼大的能力，很多人仍然不肯接受祂，反而要設計殺害耶穌。

《聖經》指出人若不肯相信神所寫下的話，那麼⋯⋯

⋯⋯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路加福音》16章 31節下

(五)接納與出賣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

其和伯大尼，在橄欖山那裡，耶穌就

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

對面村子裡去，一進去的時候，必看

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裡，是從來沒有人

騎過的；可以解開牽來。若有人對你們說：‘為什麼作

這事？’你們就說：‘主要用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

《聖經》清楚說明人

只能於在世時悔改

──思想改變。

橄欖山

伯法其

伯大尼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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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來。”

他們去了，便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門外街道上，就把牠解

開。在那裡站�的人，有幾個說：“你們解驢駒作什

麼？”門徒照�耶穌所說的回答，那些人就任憑他們牽

去了。 《馬可福音 11章 1–6節》

事情發生就如耶穌所說的一樣。耶穌知道一切：驢駒在什麼地

方，主人是誰，他們的反應如何。因為祂是神。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裡，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

穌就騎上。 《馬可福音》11章 7節

騎�新的驢駒
《聖經》對耶穌一生的描述，從來不隱藏，也不誇大，不斷流露出

祂超自然的屬性。但在這事件中，第一次讀時並不容易留意到，主所

騎的牲畜是第一次被騎的。而一匹未經訓練的驢駒是不會讓人輕易騎

上的。但耶穌不單騎在上面，而且似乎沒有用嚼環或韁繩來約束它

的，耶穌騎�它穿過人群──喧嘩的群眾，他們搖旗吶喊已可使它驚

慌亂跑。實在只有神才可以在這情況下騎行。

有許多人把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

來，鋪在路上。前行後隨的人都喊�說：“和散那6，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

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馬可福音》11章 8–10節

“和散那”的意思是“現在拯救”。群眾臨時安排給耶穌的歡迎禮，

乃是歡迎得勝者凱旋而歸的羅馬式遊行。他們在歡呼讚美祂，希望祂

可以把壓迫他們的羅馬人趕走。

他們卻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正應驗了一個500年前的古老預

言，先知撒迦利亞曾記載耶穌將要受到這樣的歡迎。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

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祂是公義的，並且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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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謙謙和和的騎�驢，就是騎�驢的駒子。

《撒迦利亞書》9章 9節

行動的時候
耶穌容許人如此接待祂，只有這一次。祂這樣做的原因就是要迫

使殺害祂的人採取行動。祂要他們馬上有所行動，不再耽延下去。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

麼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

可，恐怕百姓生亂。” 《馬可福音》14章 1–2節

從呼喊的群眾看來，這該是耶穌宣佈祂是以色列君王的時候，他

們已準備好跟從祂。但對那要殺害祂的宗教領袖來說，這是一個很難

處理的情況。若要剷除耶穌，現在該是時候了，但他們卻害怕群眾的

反應。耶穌顯然備受擁戴。

城中擠滿了過逾越節的人，不少人期望耶穌會趕走羅馬人。但當

時間不斷過去，不見祂宣告王權的蹟象，耶穌英雄式的身分迅速地消

逝了。祂究竟在哪裡，又在做什麼呢？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進城去，必有

人拿�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他。他進哪家去，

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客房在哪裡？我與

門徒好在那裡吃逾越節的筵席。’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

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

門徒出去，進了城，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

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馬可福音》14章 13–16節

逾越節的筵席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他們坐席正吃的

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

我同吃的人要賣我了。”

他們就憂愁起來，一個一個地問祂說“是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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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

那個人。” 《馬可福音》14章 17–20節

3年前當耶穌揀選祂的12個門徒時，祂已知道誰要出賣

祂。1000年前，大衛王述說出賣這一幕時，從拯救者的角度

寫下⋯⋯

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

我。 《詩篇》41篇 9節

出賣
出賣者是加略人猶大。他是門徒們中的司庫，但他也是個賊。明

顯的，他為一己之利而中飽私囊，門徒卻一無所知。但耶穌知道，撒

但也知道。它在尋找耶穌身上的弱點──要找一個時間與地方可以把

那應許的拯救者消滅。如今，撒但找到機會了，猶大又答允了。在享

用逾越節餅的時候，撒但開始了它的行動。

他吃了以後，撒但就入了他的心。

耶穌便對他說：“你所作的，快作吧！”同席的人，沒

有一個知道是為什麼對他說這話。

《約翰福音》13章 27–28節

他去和祭司長並守殿官商量，怎麼可以把耶穌交給他

們。他們歡喜，就約定給他銀子。

《路加福音》22章 4–5節

“⋯⋯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

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他

三十塊錢 *。
《馬太福音》26章 15節

他應允了，就找機會，要趁眾人

不在跟前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

們。 《路加福音》22章 6節

*在500年前對彌賽亞

已有這樣的記載：

我對他們說：“你們若

以為美，就給我工

價。不然，就罷了！”

於是他們給了三十塊

錢，作為我的工價。

《撒迦利亞書》11章 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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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開的餅與杯
猶大的出賣事件發生在逾越節晚餐中。當出賣的人正在進行他邪

惡的使命時，耶穌在用祂的晚餐。這有重大的意義在內。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

們，說：“你們拿�吃，這是我的身體。”

《馬可福音》14章 22節

他們當然不是在吃耶穌的肉，耶穌所指的是擘開的餅代表祂的身

體。門徒必定非常困惑不解。這與耶穌在較早前指自己是生命的糧是

否有關呢？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

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我實在

星期四：

耶穌與門徒一起守逾越

節。唱詩後便到橄欖山山

腳的客西馬尼園。

星期日：

耶穌騎�驢駒

進入耶路撒冷。

群眾高呼“和

撒那”歡迎祂。

星期一至三：

耶穌與12門徒在耶路撒冷

和伯大尼一帶。

客西馬尼園

橄
欖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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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神的歌

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裡喝新

的那日子。” 《馬可福音》14章 23–25節

所用的象征相似──耶穌的血很快便要為多人流出。我們稍後會

查考這點的意義。

他們唱了詩 *，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馬可福音》14章 26節


